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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

112 年度第 1 季長照特約服務機構（Ａ單位）及居家失能個案家

庭醫師聯繫會議會議資料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2 年 3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8 時 30 分至 12 時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桃園綜合會議廳 2 樓 綜 201 會議室 

（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1 號） 

參、主席：余正麗科長 

肆、主席致詞： 

伍、衛生局工作報告： 

一、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行政管理業務報告：（雅萍） 

(一)特約單位數: 

截至 112 年 3 月 15 日，共計 37 家醫療院所與本市簽訂服務契

約，共有 75 位醫師及 98 位護理師提供服務，服務區域涵蓋 13

區，惟大溪區、龍潭區、大園區及新屋區服務量能仍顯不足，致

許多長照需求者無法及時獲得本方案之服務，鼓勵鄰近之特約服

務機構擴大服務區域，並鼓勵上述區域其他醫療院所加入服務。 

表 1 各區提供服務特約單位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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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醫師意見書完成率： 

自 112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共派案 505 案，完成醫師訪視共

346 案，完成率 68.5%，期間 5 家暫停收案。(資料來:112/03/10

衛生福利部照顧管理資訊平台)。 

表 2：各特約單位派案量及醫師意見書完成率 

 

(三)Ａ個管師 5 日內完成醫師意見書註記： 

自 112 年 2 月前上傳之 347 案醫師意見書中，於同年 3 月 16 日進

行隨機抽查 100 案，共查出 10 案 A 個管師尚未點閱（如表 3），

請各單位務必周知轄下每位Ａ個管師，加強留意時效，方能為長照

個案提供完善的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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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五福診所 12 0 20 大明醫院 25 76 
2 健群診所 3 0 21 立群診所 32 78 
3 桃園市復興區衛生所 8 25 22 敦仁診所 31 81 
4 仁邦診所(桃園) 6 33 23 敏昌診所 16 81 
5 聯心診所 20 40 24 天晟醫院 7 86 
6 龍潭敏盛醫院 17 41 25 自立診所 28 93 
7 豐田診所 54 48 26 義群診所 20 95 
8 龍和診所 49 49 27 同心青山診所 4 100 
9 怡仁綜合醫院 10 50 28 尚語身心診所 20 100 

10 高揚威家醫科診所 2 50 29 敏盛醫院 42 100 
11 蘇診所(桃園) 6 50 30 超群復健科診所 4 100 
12 民安診所 9 56 31 維賢診所 24 100 
13 同心瑞埔診所 9 56 32 聯新國際醫院 1 100 
14 姜博文診所 9 56 33 晨新診所(暫停派案) 0 0 
15 愛麗康診所 7 57 34 活力診所(暫停派案) 0 0 
16 泰千診所 3 67 35 正興診所(暫停派案) 0 0 
17 聯恩診所 12 67 36 聖傑診所(暫停派案) 0 0 
18 中壢長榮醫院中壢區 7 71 37 陳瑞祥診所(暫停派案) 0 0 
19 南崁現代診所 8 7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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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：Ａ個管未註記醫師意見書 

序號 姓名 行政區 主責院所 主責 A 單位 

1 温○淞 八德區 敦仁診所 八德區-旭登護理之家 

2 陳○雀 楊梅區 民安診所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桃園市分會楊梅區 

3 蔣○弟 平鎮區 立群診所 平鎮區-寬福護理之家 

4 藍簡○蘭 大溪區 豐田診所 桃園市-大溪區 A 單位 

5 曾○郎 桃園區 敏盛醫院 桃園區-旭登 A 單位 

6 王○煌 桃園區 龍和診所 桃園區-慈濟 A 單位 

7 簡黃○蔭 大溪區 豐田診所 
財團法人天下為公社會福利慈善事業

基金會大溪區 

8 呂○本 中壢區 
尚語身心

診所 

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

(中壢區 A 單位) 

9 林○員 蘆竹區 龍和診所 蘆竹區-靈糧堂 A 單位 

10 蕭○生 蘆竹區 
南崁現代

診所 
蘆竹區-靈糧堂 A 單位 

 

二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派案原則： 

1.個案經照專評估符合長照收案標準者，主動介紹本方案，經

個案或家屬同意後，於每週二上午，依輪派量能，依序派案。 

2.特約單位請於衛生福利部照顧管理資訊平台醫師帳號之儀表

板查詢資訊，並請儘速安排於 14 天(日曆天)內完成訪視及登



4 

打醫師意見書於照管系統。 

3.若需重新派案，必須先確定與前次醫師意見書日期相隔至少

5 個月以上才能派案，否則新派案後，特約單位醫師 14 天內

的訪視將無法核銷。 

4.每位醫師及個案管理師每年案量上限為 200 案，醫師每 6 個

月需訪視一次(至少與前次訪視相隔 5 個月)，每年每位個案

最多申報醫師意見書費用 2 次；個案管理師應至少每月以家

訪、電訪或視訊方式提供相關服務，每 4 個月至少家訪 1 次。 

（二）結案原則： 

1.若個案死亡、入住機構或拒絕訪視等事由，應先於照管系統

三方通知(A 個管、特約單位及照專)，再行結案。 

2.若個案遷居，特約單位仍願意繼續提供服務者，無須結案。 

3.所有服務紀錄務必在個案結案前完成系統登打。 

（三）核銷： 

1.請於次月 5 日前完成系統線上核銷申報，10 日前檢附相關文

件(申報總表 2 份、服務清冊 1 份、蓋大小章)，向本府提出

服務費用申報。 

2.醫師完成醫師意見書後，個案管理師的各項管理費用始能申

報，家訪前的電話聯絡不列入費用申報。 

3.醫師意見書完成後 2 日內完成系統登打。 

三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

案  由：經費核撥延遲過久，影響工作人員參與意願，提請

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維賢診所、愛麗康診所、聯恩診

所） 

說  明：服務費用是匯入診所銀行帳戶，但目前最新入帳的

是 111 年 9 月份的服務費，造成需積欠醫師和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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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師 5 個月的服務費用，大大降低參與意願。 

單位建議：能否調整為每月申請款項，採次月撥付費用，至少

應按季撥款居家家訪每月核銷費。 

本局回應： 

決  議： 

 

提案二 

案  由：有些居家家訪個案路程很遠，希望可以增加服務費

用，補貼交通費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維賢診所、

愛麗康診所） 

說  明：一、為支持本方案執行，選擇提供全區服務，但許

多個案住家距離診所很遠，不只增加往返時間，

也提高醫護外出風險。 

二、若無調高補助經費做獎勵，是希望服務鄰近里

別就好。 

單位建議：建議比照居家醫療計畫補助額度，或希望服務鄰近

里別就好。 

本局回應： 

決  議： 

 

提案三 

案  由：請衛生局舉辦關於居家失能意見書的教育訓練或個

案討論會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聯心診所） 

說  明：針對新手醫師/個管師能夠提供基礎/進階或跨專業

的訓練，也可以特過個案討論會，了解如何和Ａ個

管及照專合作，為個案提出更好的服務。 

單位建議：建議可以一年一次或兩次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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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回應： 

決  議： 

 

提案四 

案  由：長照個案的醫師意見書的評估儘量派給原本居家醫

療團隊的醫師執行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仁邦診

所） 

說  明：有些個案已使用居家醫療，但又有其他居家失能方

案的醫師家訪，個案和醫師需重新建立醫病信賴關

係，也造成案家困擾。 

單位建議：個案如已使用居家醫療，請將長照醫師意見書的評

估，派案給原已熟知個案情況的居家醫療團隊醫師

執行。 

本局回應：  

決  議： 

 

提案五 

案  由：醫師、護理師與照管專員或 A 單位個案管理師共同

訪視個案，以訂定適切周全的照護計畫，提請討論。

（提案單位：仁邦診所） 

說  明：由於醫師、護理師與照管專員或 A 單位個案管理師

皆需到案家訪視，以提出各自的照顧意見或計畫，

若能同時前往，可減少對個案家庭的打擾，也能當

面討論擬定適切周全的照顧意見或計畫，後續也可

利用相關追蹤機制，根據個案目前的狀況隨時做計

劃內容的調整，以符合其照護需求。 

單位建議：照專或 A 單位個案管理師訪視評估前，可徵詢醫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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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。 

本局回應：  

決  議： 

陸、臨時動議 

拾、散會 


